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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嘉华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海美茹姿化妆品有限公司、金陵晚报社侵犯著作权纠纷一
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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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

江 苏 省 南 京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民  事  裁  定  书

（2006）宁民三初字第143号

原告北京嘉华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下简称嘉华苑公司），住所地在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100号住邦2000商务

中心A座西区19层05室。  

法定代表人崔国洲，嘉华苑公司经理。  

委托代理人来斌、梁飞，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职员。  

被告上海美茹姿化妆品有限公司（下简称美茹姿公司），住所地在上海市宝山区淞兴路163号540室。  

被告金陵晚报社，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龙蟠中路223号。  

法定代表人项晓宁，金陵晚报社总编。  

委托代理人潘宁炜，江苏国泰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    本院在审理原告嘉华苑公司诉被告美茹姿公司、金陵晚报社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中，原告嘉华苑公司于2006年

6月28日以美茹姿公司主体是否实际存在难以确定为由，向本院申请撤回对该公司的起诉；同年9月20日，原告以双方当

事人已庭外和解为由向本院提出撤回对金陵晚报社的起诉。  

    本院认为，当事人有权依法处分自己的民事诉讼权利。现原告嘉华苑公司对本案两被告自愿向本院提出撤诉申

请，经审查，该申请符合法律规定，应予准许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，裁定如

下：  

准许原告嘉华苑公司撤回起诉。  

本案诉讼费800元减半400元、其它诉讼费用200元由原告嘉华苑公司承担。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
审 判 长 姚兵兵 

审 判 员 夏 雷 

代理审判员 徐 新 

二○○六年十月八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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